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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
要求切实做好清明、“五一”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
去冬今春以来，我省遭遇了严重旱情，森林火险等级一直居高不下，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。清明、“五一”节前后，随着气温迅速回升，加之节日期间群众扫墓、上坟烧纸、燃放爆竹、游览观光等活动大幅度增加，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。针对这一情况，近日，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、省民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林业厅、省旅游局联合发出《关于切实做好清明、“五一”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豫防指〔2011〕5号），要求各地切实做好“清明”、“五一”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，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通知重点提出以下几项具体要求：
一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落实防火责任。各部门要积极发挥各自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的职能作用，主动履行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。做到责任到位、宣传到位、管控到位、保障到位，狠抓森林防火各项责任和措施的落实。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分工责任制，将责任层层落实，确保清明、“五一”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不出问题，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。
二要狠抓宣传教育，倡导文明祭祀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和警示牌、标语等媒介，对林农、林区经营单位、游客广泛宣传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积极引导群众采取植树、送花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方式祭扫。要注意借助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，不断增强节日期间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。
三要严格火源管理，做好扑火准备。各地要对群众祭扫地、森林公园、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全面的森林防火安全检查。重点检查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演练、扑火机具装备配备等扑救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。要严格执行林区生产、生活用火审批制度，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。做好突发火情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四要严格值班调度，确保信息畅通。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严格执行森林火灾归口管理和报告制度。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全面掌握当地火险等级、火情动态、扑救队伍等状况，做好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工作。坚决杜绝出现脱岗、漏岗和迟报、瞒报火情等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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